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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将《山东省机动车驾驶教练员质量信誉考核办法》起草制定有关情况，解读如下：
一、政策背景
为落实《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32号）要求，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需制定教练员教学质量信誉考核办法，明确考核核心内容。为进一步提升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综合素质与教学服务水平，维护培训市场秩序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研究制定《山东省机动车驾驶教练员质量信誉考核办法》并征求相关意见建议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山东省机动车驾驶教练员质量信誉考核办法》聚焦教练员质量信誉考核核心，明确考核内容框架（含教学业绩、教学质量排行、再教育情况、不良记录等），规范考核实施流程，为提升教练员队伍建设水平、强化培训行业监管提供依据。
